
“多半”只是商标，企业就别再玩文字游戏了

（文稿内容转自新京报）

对白象而言，消费者期待看到的，不仅是包装上的“多

半”，更是企业责任感的“全满”。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多位网友反映称，白象多半

袋面、多半桶面系列产品包装上显示“多半”为注册商标，

并质疑企业“在宣传上玩文字游戏”。对此，白象食品官方

客服人员表示，“‘多半’确实是商标，产品具体克重以包装

上显示的为准，本身产品是没有问题的”。

6 月 4 日晚间，@白象食品发表声明称，目前公司在售的

“多半”产品，是基于原 70 克面饼基础上推出的 110—120

克面饼的大分量产品。“多一半”是基于原 60 克面饼推出的

100 克面饼的产品。“多半”商标申请注册的初心是为了与常

规分量产品做区分，便于消费者选购。并称如因此给消费者

造成误解，公司诚挚地表示歉意。

解释也解释了，道歉也道歉了，但这个“解释”与“道

歉”其实并没有回答最初媒体的质疑。在潇湘晨报的实地调

查中，白象某款产品包装显著标注了“多半袋/桶面”，但面

饼实际增量仅 25 克（普通款 85 克，“多半”款 110 克），并

没有达到消费者预期的“多一半”。所以，所谓“多半”“多

一半”的说辞，无论怎么解释，都改变不了其误导消费者的

事实。



或许在企业看来，这种“创意”是常见的营销策略，但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商标用语与日常语义存在明显差异时，

企业是否有义务作出更醒目的提示？从现有包装看，涉事产

品的设计，无疑在客观上误导了消费者。

事实上，这并非白象首次使用“多半”概念。公开资料

显示，2018 年白象曾推出“多半袋面”促销活动，明确宣传

“加量 40 克”。这种历史行为更强化了消费者对“多半”代

表增量的认知惯性。如今，白象将“多半”注册为常规产品

商标，却未同步调整宣传策略，新旧认知的冲突自然会引发

质疑。

速食面市场竞争激烈，企业通过包装创新寻求差异化本

无可厚非。但创新不能以模糊信息边界为代价。类似案例在

食品行业并不鲜见，此前，“千禾 0”“壹号土”和“供港”

等商标争议都曾引发关注。

这也反映出，当营销话术与消费者常识认知出现偏差时，

即便符合法规字面要求，也容易引发信任危机。白象作为这

一行业的头部企业之一，更应珍惜多年积累的市场信誉。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向消费者提

供真实、全面的商品信息。也因此，此事关键的问题不在于

“多半”能否作为商标，而在于商标使用方式是否足以避免

消费者误解。

在包装设计上，将商标说明文字与产品名称采用同等字



号显示，或增加更明确的释义标注，都是可行的解决方案。

但企业若只在合规性上做最低限度满足，忽视消费者实际认

知体验，长远来看必将损害品牌价值。

当前，商标审查主要关注是否与现有商标冲突，对可能

引发的公众认知混淆缺乏具体的评估标准。因此，也建议相

关方面持续完善商标注册的语义审查机制，当具有明确量化

含义的日常用语用作商标时，不妨要求申请人提交使用规范

说明。而市场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商品包装标识的动态监管，

对可能产生误导的设计及时约谈整改。

说到底，一而再再而三的商标争议，也给更多企业敲响

警钟：在追求营销创意的同时，必须守住信息透明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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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企业责任感的“全满”。


